柳州市中医医院（柳州市壮医医院）
市场调查公告

根据我院业务工作开展的需要，拟对以下采购项目进行市场调查，欢迎具备资质、有意向的供应商联系了解详情，并提供市场调查资料：
一、拟采购项目的基本情况
1.拟采购项目名称：中医医院零星维修
2.采购数量：1项
3.采购时间：2025年12月15日以前完成施工。
4.项目地址：柳州市中医医院
5.项目概况：柳州市中医医院（含东院、柳候院区、解放社区、静兰社区），需零星维修项目共38项，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6.本项目需要说明的其他要求：需进行现场踏勘。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核准登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供应商营业执照。
2.供应商及其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条件；
3.竟价人的营业执照必须具备建筑或装修类等经营范围。
三、调查文件内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意向供应商请将以下资料交给总务科，所有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1采购供应商询价表；附件2工程量清单；加盖公司公章的PDF格式文件1份或纸质报价寄送；
2.供应商相关资质要求：PDF格式扫描件1份或纸质原件寄送；
3.上述电子文件需要压缩后并按照如下格式命名：XX（拟采购项目名称）报价-报价公司名称；
4.寄送地址：广西柳州市城中区红葫路6号柳州市中医医院总务科。
四、调查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1.各响应供应商必须在2025年11月05日18：00前把调查文件提交至柳州市中医医院总务科电子邮箱或者将纸质原件寄送至广西柳州市城中区红葫路6号柳州市中医医院总务科。
2.如有疑问，请咨询联系人：韦工
联系电话：0772-3357700
联系邮箱：lzszyyyzwkJJ@163.com

五、市场调查声明
1.本次调查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2.本项目仅为市场调查，并非院内采购招标，后续采购及招标事宜严格依照相关招标采购法律法规及院内制度执行。
3.各供应商必须按项目需求如实制作方案并进行报价，杜绝弄虚作假，胡乱报价。
4.所提交的相关调查资料中如涉及弄虚作假的将被列入我院负面名单。我院对所有参与调查潜在供应商提供的资料有保密的责任。
5.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市场调查报价文件，我院不予受理。
6.凡参加本次调查的供应商均视为同意并接受上述声明。


  柳州市中医医院（柳州市壮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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